
唯心聖教學院專題演講報酬支給標準 

中華民國110年8月19日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唯心聖教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術研究發展，特依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訂定「唯心聖教學院專題演講報酬支給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二、專題演講每場次至少2小時，並依附表所定標準支給報酬，超過或不足者，

以小時為單位，依比例計算。(例：超過1小時增加1/2演講費；反之亦然) 

三、專題演講之外聘講座，如係由遠地前往者(六十公里以上，依演講者服務機

關所在地認定)，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

給交通費及住宿費(若已由本校提供交通車接送及宿舍者，不再另行支給)。 

四、本校各單位邀請專家演講，以校外專家為主，有支付演講報酬的次數，全學

期以不超過六次為限。並應於事前完成專題演講計畫陳核，包括演講主題、

主講人(含學、經歷及背景介紹等)、日期、時間、地點、交通及住宿等主要

內容。 

五、專題演講人員之書面演講資料，依行政院主計處函示規定，不得再另以稿費

名義支給。 

六、如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 

七、本標準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標準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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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唯心聖教學院專題演講報酬支給標準數額表 

主辦單位 校內人士報酬 校外人士報酬 海外人士報酬 

學校各單位 

(全校性專題演講) 
2,000元/場/2小時 

知名 6,000元/場/2小時 

6,000元/場/2小時 

一般 4,000元/場/2小時 

備註： 

1.交通費及住宿費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或由學校提供交通

車接送及宿舍住宿。 

2.專題演講每場次至少 2小時，超過或不足者，以小時為單位，依比例計算。

(例：超過 1小時增加 1/2演講費；反之亦然) 

3.校外人士報酬： 

(1)知名：部長、次長、司長、大學校長、榮譽博士、講座教授等學術界人

士及業界精英人士。 

(2)一般：大學教授等學術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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